
中華民國國立臺灣大學應用力學研究所校友會 
籌備會徵求會員入會公告 

臺應校籌字第 10800003 號 

108 年 7 月 5 日 

主  旨：本會經內政部 108 年 6 月 3 日台內團字第 1080281314 號函核准設

立，並成立籌備會，茲公開徵求會員。 

公告事項： 

一、本會宗旨：本會為依法設立、非以營利為目的之社會團體，以校友與所

方之間資訊交流，聯繫情感，發揚團結互助精神及服務社會

為宗旨。 

二、入會資格： 

（一）個人會員：凡贊同本會宗旨、年滿 20 歲、曾(或現)就讀或任教於

國立臺灣大學應用力學研究所者或曾(或現)受本所教

師指導之外系所者，填具入會申請書，並繳納會費後，

為個人會員；入會費新臺幣 1,000 元，於會員入會時

繳納；常年會費新臺幣 1,000 元。 

（二）團體會員：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構或團體，填具入會申請書，並

繳納會費後，為團體會員，團體會員得推派代表 3 人，

以行使會員權利；入會費新臺幣 10,000 元，於會員入

會時繳納；常年會費 10,000 元。 

（三）學生會員：凡國立臺灣大學應用力學研究所或現受本所教師指導

之在學生，填具入會申請書，得申請成為個人會員或

學生會員，學生會員得免繳入會費及常年會費，並得

於畢業後申請轉為個人會員。 

（四）贊助會員：凡不具個人會員資格，贊同本會宗旨且贊助本會經費、

資源之個人或團體，填具入會申請書為贊助會員。 

（五）榮譽會員：經本會理監事推薦通過對母所有特殊貢獻者。 

以上所有會員皆須經理事會審查通過。 

三、籌備期間申請入會之截止日期：即日起，至中華民國 108 年 8 月 16 日止。 




